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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筆克遠東集團有限公司) 

(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(股份代號: 752) 

 

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表決結果 

 

筆 克 遠 東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欣 然 宣 佈 ，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十 八 日
（ 星 期 ㇐ ）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（ 「 大 會 」 ） 上 ， 載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日
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(「 通 告 」 )之 全 部 決 議 案 均 以 投 票 方 式 正 式 通 過 。  
 
由 於 第 1至 10項 決 議 案 均 獲 超 過 50%投 票 贊 成 ， 故 該 等 決 議 案 已 正 式 以 普 通 決 議
案 形 式 通 過 。  
 
大 會 之 主 席 要 求 以 按 股 數 投 票 之 方 式 表 決 載 於 通 告 上 所 有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及 於 大
會 上 所 提 呈 之 決 議 案 表 決 結 果 如 下 : 
 
 
 

普 通 決 議 案  
票 數  (%) 

獲 股 東 通 過  
 贊 成  反 對  
1. 省 覽 及 考 慮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

三 十 ㇐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
務 報 表 、 董 事 會 報 告 書 及 獨 立 核
數 師 報 告 。  

836,137,386 
 (99.9584%) 

348,207 
 (0.0416%) 

是 

2. 重 選 謝 松 發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。  
740,486,240 
 (88.5235%) 

95,999,353 
 (11.4765%) 

是 

 
 
 
 
 
 



#  本 決 議 案 之 描 述 僅 以 概 要 方 式 提 供 ， 其 全 文 載 於 通 告 。  

 

  

3. 重 選 李 企 偉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。  
651,900,458 
 (77.9333%) 

184,585,135 
 (22.0667%) 

是 

4. 重 選 何 祖 光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。  
836,180,155 
 (99.9635%) 

305,438 
 (0.0365%) 

是 

5. 
 
 

重 新 委 任 羅 申 美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為 核
數 師 及 授 權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會 」 ）
釐 定 核 數 師 之 薪 酬 。  

836,239,275 
 (99.9706%) 

246,318 
 (0.0294%) 

是 

6. 授 權 董 事 會 釐 定 董 事 薪 酬 。  
692,772,686 
 (82.8194%) 

143,712,907 
 (17.1806%) 

是 

7. 
 

宣 派 截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 三 十 ㇐ 日
止 年 度 之 每 股 普 通 股 7.0 港 仙 末 期
股 息 。  

836,485,057 
 (99.9999%) 

536 
 (0.0001%) 

是 

8. 
 
 
 
 
 

如 大 會 通 告 第 8 項 普 通 決 議 案 所
述 ， 無 條 件 授 權 董 事 配 發 股 份 、 發
行 可 認 購 股 份 之 認 股 權 證 ， 以 及 提
出 、 訂 立 或 授 出 將 會 或 可 能 須 發 行
或 配 發 股 份 之 建 議 或 協 議 或 購 股
權 。 #  

573,184,025 
 (68.5229%) 

263,301,568 
 (31.4771%) 

是 

9. 
 
 

如 大 會 通 告 第 9 項 普 通 決 議 案 所
述 ， 無 條 件 授 權 董 事 回 購 本 公 司 自
身 股 份 。 #  

836,449,057 
 (99.9956%) 

36,536 
 (0.0044%) 

是 

10. 
 
 
 

如 大 會 通 告 第 10 項 普 通 決 議 案 所
述 ， 擴 大 根 據 上 文 第 8 項 決 議 案 董
事 獲 授 發 行 股 份 之 ㇐ 般 授 權 至 包 括
回 購 股 份 面 值 。 #  

508,413,525 
 (60.7797%) 

328,072,068 
 (39.2203%) 

是 



附 註 ：  

 

1.  本 公 司 股 份 持 有 人 有 權 出 席 大 會 並 於 會 上 表 決 贊 成 或 反 對 決 議 案 之 股 份 總 數 為  

1,239,740,104股 。  

 

2.  賦 予 股 份 持 有 人 出 席 大 會 權 利 ， 惟 根 據 香 港 聯 合 交 易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（ 「 上

市 規 則 」 ） 第 13.40條 所 載 須 放 棄 表 決 贊 成 決 議 案 的 股 份 總 數 為 零 股 。   

 

3.  上 市 規 則 規 定 須 於 大 會 上 放 棄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持 有 人 所 持 股 份 總 數 為 零 股 。  

 

4.  本 公 司 之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聯 合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獲 委 任 為 大 會 上 投 票 表 決 之 監

票 人 。  

 

大 會 主 席 謝 松 發 先 生 及 以 下 董 事 謝 媛 君 女 士 、 莫 沛 強 先 生 、 簡 乃 敦 先 生 、 何 祖
光 先 生 及 施 宇 澄 先 生 親 身 出 席 大 會 ， 而 董 事 甘 力 恒 先 生 以 電 子 方 式 出 席 大 會 。  
 

 
 
承 董 事 會 命  

筆 克 遠 東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公 司 秘 書  

 梁 凱 欣  
 
香 港 ，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 
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松發先生、謝媛君女士及莫沛強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乃敦先生、甘
力恒先生、何祖光先生、李企偉先生及施宇澄先生。 


